
2010 年 6 月 22 日  
討論文件  

 
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市區重建局的工作  
 
目的   
 

本文件旨在匯報市區重建局 (市建局 )的工作進展及

其來年的工作計劃。  
 
背景   
 
2 .   市建局於 2001 年 5 月成立，根據《市區重建局條

例》推行市區更新工作。政府在 2001 年經諮詢公眾後公

布了《市區重建策略》，為市建局的工作提供整體的政策

指引。市建局採用四大業務策略 (即「 4R」策略 )更新舊區

及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。四大業務策略指「重建」失修樓

宇、「復修」有需要妥善維修的樓宇、「保育」具有歷史、

建築及文化價值的建築物，以及「活化」舊區。  
 
3 .   市建局自成立以來，已聯同其策略伙伴香港房屋協

會 (房協 )，順利開展前土地發展公司 (土發公司 )已公布但

尚未開展的全部 25 個項目。市建局亦繼續推行 10 個土發

公司已開展的項目，並啟動另外 17 個項目。由於《市區

重建策略》檢討在 2009-10 年度仍在進行中，市建局年內

繼續集中處理已開展的項目。市建局在 2009-10 年度及來

年會繼續在樓宇復修的工作上加大力度，以配合發展局在

這範籌的政策措施。  
 
市建局的工作進展  
 
4.   截至 2009-10 財政年度末，市建局已直接或透過與

房協合作開展 38 個重建項目 (當中 7 個包含保育元素 )及 4
個保育與活化項目。市建局現正保育超過 60 幢位於其項

目範圍內的歷史建築物。市建局亦透過其樓宇復修計劃協

助復修近 510 幢樓宇 (超過 39 700 個單位 ) (不包括截至

2010 年 5 月底樓宇更新大行動下獲協助的 503 幢樓宇 )，
以及在不同地區推展地區活化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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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 附 件 載 有 市 建 局 文 件 ， 當 中 第 I I I 部 載 述 市 建 局

2009-10 年度工作的詳情。下文第 6 至 11 段重點匯報

2009-10 年度的重要事項。  
 
重要事項  
 
復修  
6 .   「 樓 宇 更 新 大 行 動 」 是 政 府 與 房 協 及 市 建 局 因 應

2008 年金融海嘯攜手在 2009 年 5 月推出的一項「保就業」

的針對性措施，透過提供津貼和一站式技術支援，協助破

舊和失修樓宇的業主進行維修及保養工程。市建局藉著參

與「樓宇更新大行動」及承擔 1 億 5,000 萬元的款項，全

力支持這項行動。  
 
重建  
7 .   市建局在 2009-10 年度開展了 3 個新的重建項目，

包括在 2009-10 年度最後一個新增的馬頭圍道／春田街重

建項目。馬頭圍道 45 號 J 樓宇於 2010 年 1 月 29 日倒塌，

毗鄰樓宇 亦 嚴 重 損 毀 ，大大影響了 數百戶居民的居住環

境。市建局主動建議在馬頭圍道塌樓地盤及毗鄰的馬頭圍

道和春田街樓宇進行重建，以處理受影響樓宇的失修情況

及紓解受影響居民的困境。財政司司長批准有關建議，並

於 2010 年 2 月 24 日的財政預算案中作出宣布。  
 
8 .   市建局去年已加強重建方面的搬遷補助金政策，透

過增加金額及放寬申領資格，協助有困難的受影響租客。

就馬頭圍道／春田街項目這個特殊項目，市建局亦已因應

其獨特情況推出一套特別措施，在提出正式收購前，安置

合資格的受影響租客及向業主提早發放部分收購金額。  
 
保育  
9 .   自 2008 年 9 月起，市建局開展了兩個分別位於上

海街／ 亞 皆 老 街 和 太 子道西／園藝 街的保育項目以保育

兩組具文物價值及活化再用潛力的戰前騎樓建築。這兩個

項目的發展計劃圖已於 2010 年 3 月獲得核准，而市建局

已著手就這兩個項目提出收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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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化  
10 .   市 建 局 會 繼 續 在 其 項 目 範 圍 一 帶 進 行 街 道 美 化 工

程，特別是在灣仔區。市建局與由灣仔區議會副主席擔任

主席的「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」攜手合作，在 2009
年 9 月啟用兩條灣仔文物徑，並沿文物徑設置輕觸式螢幕

資訊站。  
 
11 .   繼行政長官於 2009-10 年《施政報告》作出宣布後，

市建局將全面保育和活化中環街市大樓，並將其打造成新

的「城中綠洲」。市建局已於 2009 年 12 月成立一個諮詢

委員會，名為「城中綠洲社區諮詢委員會」，以便就這個

活化計劃提供意見。該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中西區區議會議

員，以及在有關方面具豐富經驗及知識的專業人士和商界

人士。  
 
《市區重建策略》檢討  
 
12.   發展局在 2008 年 7 月展開《市區重建策略》的全

面檢討工作，預期於本年年中完成。我們成立了《市區重

建策略》檢討督導委員會 (督導委員會 )以帶領和監察整個

檢討過程。督導委員會由發展局局長擔任主席，當中的非

官方成員均在市區更新、城市規劃、文物保育及／或社區

工作方面具備豐富經驗。市建局一直協助政府進行有關檢

討，包括撥款進行相關顧問研究及委聘公眾參與顧問協助

進行檢討工作。  
 
13 .   我們現已完成《市區重建策略》檢討中的「構想」

階段和「公眾參與」階段，並已進入「建立共識」階段。

為了與公眾建立共識，督導委員會已根據在檢討的第二階

段所收集到的公眾意見，以及相關的研究分析，整合了十

個初步取向，並載於 2010 年 5 月發表的《「建立共識」階

段公眾意見總結及展望文件》內。我們已於 2010 年 5 月

25 日的會議上徵詢委員對這十個初步取向的意見，並會

於 2010 年 7 月 10 日出席發展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，以進

一步聽取公衆對這些初步取向的意見。在《市區重建策略》

檢討於本 年 年 中 完 成 後，我們會重 新草擬《市區重建策

略》，以期在本年年底前徵詢委員及公眾對經修訂的《市

區重建策略》文本的意見，然後才予公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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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建局的未來工作計劃  
 
14.   財政司司長已在 2010 年 3 月批准市建局在 2010-11
至 2014-15 年度的業務綱領及 2010-11 年度的業務計劃。

由於《市區重建策略》檢討仍在進行中， 2010-11 年度仍

然是市建局的整固期，為免影響《市區重建策略》檢討的

結果及修訂後的《市區重建策略》所訂定的未來路向，市

建局的 2010-11 年度業務計劃提出一套循序漸進的發展計

劃。至於 5 年期業務綱領則包括繼續推展 40 個已開展的

重建項目及推展 12 個新的重建項目；繼續推展 4 個保育

項目；繼續推行惠及約 1 100 幢舊樓的樓宇復修計劃，以

及在市建局服務區內推行活化工作。  
 
15 .   根據 2010-11 年度的業務計劃，市建局打算開展數

個規模較小的新重建項目；繼續推展進行中的保育項目；

加強現有的樓宇復修計劃，包括參與日後推行的強制驗樓

計劃和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；以及繼續落 實地區美化與活化工

作，例如保育中環街市。  
 
16 .   市建局工作計劃的詳情載於市建局文件第 IV 部 (見
附件 )。  
 
財政狀況及資料披露  
 
17 .   截至 2010 年 3 月 31 日，市建局的資產淨值為 167
億元。市建局在 2009 至 10 年度錄得 69 億元的淨營運盈

餘，主要是由於年內有 3 個重建項目進行招標正值房地產

市道暢旺，因而獲得破紀錄的前期款項，這 3 個項目分別

是灣仔利東街／麥加力歌街項目、觀塘的月華街及深水埗

的荔枝角道／桂林街及醫局街項目。  
 
18 .   市建局估計總共需要約 160 億元的款額 (不包括一

般營運費用 )，以應付 2010-11 至 2014-15 年度業務綱領內

全部項目所需的開支。為確保有充足款項應付其工作計劃

所需開支，市建局已於 2009 年 7 月向外融資，在其中期

債券發行計劃中，發行了 15 億元的債券，並獲取了部分

的銀行有承担貸款。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市建局的財政狀

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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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.   因應委員在 2009 年 6 月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

的要求，及根據該局高透明度和承擔責任的一貫做法，市

建局已公開個別已完成項目的財務資料。已完成的 8 個項

目的財務資料載於市建局文件 (見附件 )附錄 I I I。現重點匯

報以下主要事項，以便更清楚了解這些財務資料：  
 

(a )  在 8 個已完成項目中，有 6 個是由土發公司根據

不同的條例開展的，而與合作發展伙伴訂立的協

議模式亦有不同。一般來說，土發公司的合作發

展伙伴需負責承擔收購和發展成本，以及所涉及

的土地補價。此外，土發公司會從合作發展伙伴

收取前期款項及攤分部分發展收益；  
 
(b)  由市建局開展的項目則採用不同的模式。物業收

購、搬遷居民、拆卸工作及申請規劃許可事宜均

由市建局直接處理。市建局在完成這些工作後才

會為項目招標，以揀選合作發展伙伴，並取回有

關成本；  
 
(c )  除了不同的發展模式及不同的合作發展協議形式

對 土 發 公 司 和 市 建 局 的 收 入 及 成 本 有 直 接 影 響

外，地產市場波動亦直接影響個別項目的財政表

現。為說明這點，市建局已在項目資料單張中加

入兩組指數，分別為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和差餉物

業估價署住宅物業售價指數，這兩組指數分別以

1997 年和 1999 年的地產市況作為基準，從而比較

地產市場在項目的不同重要階段時的表現。第三

個納入單張的指標是自市建局提出收購有關項目

當日起，地產市場變動的百份比；及  
 
(d)  附錄 IV 所闡述有關豁免補地價的概念亦值得注

意。與過往土發公司的模式不一樣 (土發公司必須

繳付地價 )，作為政府向市建局提供財政支援的措

施之一，在財政司司長核准的市建局業務綱領和

業務計劃內關於市區更新的新項目，有關用地原

則上以象徵式地價直接批予市建局。地政總署估

算政府直接批地給市建局所豁免的補地價金額，

相等於在政府與市建局換地當日，由政府批予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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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局土地的價值，和市建局已收購地段及政府收

回地段價值的差額。必須注意的是，雖然市建局

以象徵式地價獲批重建項目的用地，該局往往透

過在招標過程中簽定合作發展協議時所訂立的條

款，向合作發展伙伴收回有關土地的十足市值款

額。  
 
規管重建項目的樓宇銷售  
 
20.   為 了 提 升 市 建 局 項 目 在 樓 宇 銷 售 方 面 的 透 明 度 和

公平性，繼財政司司長在 2010 年 4 月 21 日宣布的 9 項新

的有關一手私人住宅樓宇銷售的措施後 (有關措施透過香

港地產建 設 商 會 的 指 引及地政總署 的「預售樓花同意方

案」批核安排予以實施 )，市建局在 2010 年 5 月 3 日公布

推出 8 項額外規管樓宇銷售措施。市建局的規管措施載於

市建局文件 (見附件 )附錄 I I。  
 
 
 
 
 
發展局  
2010 年 6 月 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錄二 
 

第 3 頁，共 3 頁 

(i) 在 市 建 局 簽 訂 臨 時 買 賣 合 約 後 的 24 小 時 內，公

布 所 有 成 交 單 位 資 料 。  

  

(ii) 除 了 第 一 批 單 位 外 ， 所 有 單 位 的 價 單 必 須 在 派

發 價 單 後 的 一 個 小 時 內 發 放 及 張 貼 於 售 樓 處 ，

而 第 一 張 價 單 及 樓 書 均 要 依 循 地 產 建 設 商 會 的

指 引 發 放 。   

 

(iii) 合 作 發 展 伙 伴 的 高 層 職 員 及 相 關 人 士 的 成 交 資

料，須 在 市 建 局 簽 訂 臨 時 買 賣 合 約 的 24 小 時 內

發 放 ， 基 於 個 人 私 隱 ， 買 家 的 名 字 可 以 豁 免 。  

 

6. 市 建 局 會 不 時 檢 討 項 目 的 售 樓 安 排 ， 以 配 合 實 際 需 要

和 物 業 市 場 情 況 的 轉 變 。  

 



 
 

附錄三 

已完成項目的財務資料 

 
 
 

目錄 

 
項目 完成年份 

1. 旺角新填地街 2009/10 

2. 灣仔莊士敦道 2008/09 

3. 堅尼地城新海旁 2007/08 

4. 堅尼地城加惠民道 2007/08 

5. 油麻地窩打老道/雲南里 2007/08 

6. 上環皇后街 2007/08 

7. 旺角亞皆老街/上海街 2005/06 

8. 旺角廣鏞街 2005/06 

9. 項目資料單張註釋  



 附錄三

附頁一
市區重建局 

項目資料單張 
(應與附錄三附頁九一併閱讀) 

 
項目地址、名稱及參考欄目 
地址:  旺角新填地街 
名稱:  MOD595 
參考欄目:  項目摘要第 45 項 
 
地盤資料 
面積（平方米） 535 
原有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2,411 
樓宇數目 4 
 
項目發展資料 
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4,921 
住宅單位 85 
商業樓面（平方米） 802 
其他用途（平方米） 0 
政府/團體/社區設施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0 
休憩用地（平方米） 0 
項目需時 7 年 

 
里程碑 

 日期 
中原城市領先指數 
(1997 年 7 月=100) 

差餉物業估價署 
住宅物業售價指數 

(1999 年=100) 
  

指數 
自發出物業收

購建議後的 
變動比率 

指數 
自發出物業收

購建議後的 
變動比率 

市建局開展項目 2002 年 10 月 36.8   65.4  
發出物業收購建議 2002 年 11 月 36.0 100.0%  65.1 100.0% 
項目協議 2005 年 1 月 49.5 137.5%  85.7 131.6% 
銷售單位 2008 年 4 月 72.4 201.1% 124.7 191.6% 
項目完成年份 2009/10 78.7 218.6% 141.9 218.0% 
 



 
 

 
財務資料 
 港幣百萬元 
總收益 190.2  
  
總直接成本 (89.8)  
  
盈餘/（虧損） 100.4  
  
政府豁免補地價 (26.0)  
  
扣除豁免補地價後淨盈餘/（虧損） 74.4  
  
 

備註 
 
市建局負責收購及拆卸工作。 
市建局收取前期款項，並在售樓收益超過某個水平後攤分售樓收益。 
 

 附錄三

附頁一



附錄三

附頁二市區重建局 
項目資料單張 

(應與附錄三附頁九一併閱讀) 
 

項目地址、名稱及參考欄目 
地址:  灣仔莊士敦道 
名稱:  嘉薈軒 
參考欄目:  項目摘要第 46 項 
 
地盤資料 
面積（平方米） 1,970 
原有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7,640 
樓宇數目 21 
 
項目發展資料 
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20,567 
住宅單位 381 
商業樓面（平方米） 2,600 
其他用途（平方米） 0 
政府/團體/社區設施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0 
休憩用地（平方米） 0 
項目需時 7 年 

 
里程碑 

 日期 
中原城市領先指數 
(1997 年 7 月=100) 

差餉物業估價署 
住宅物業售價指數 

(1999 年=100) 
  

指數 
自發出物業

收購建議後

的變動比率

指數 
自發出物業收購

建議後的變動比

率 
市建局開展項目 2002 年 1 月 40.3   74.1  
發出物業收購建議 2002 年 3 月 41.1 100.0%  73.3 100.0% 
項目協議 2004 年 7 月 46.6 113.4%  74.9 102.2% 
銷售單位 2006 年 7 月 53.4 129.9%  91.9 125.4% 
項目完成年份 2008/09 60.2 146.5% 109.2 149.0% 
 



 
 

財務資料 
 港幣百萬元 
總收益 1,043.4  
  
總直接成本 (445.8)  
  
盈餘/（虧損） 597.6  
 
政府豁免補地價 (191.0)
 
扣除豁免補地價後淨盈餘/（虧損） 406.6  
 

備註 
 
市建局負責收購及拆卸工作。 
發展商及市建局現持有商業樓面（包括 5 幢保育的唐樓）作出租用途，直至出售為止。

市建局收取前期款項，並在售樓收益超過某個水平後攤分售樓收益。 
 

附錄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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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三

附頁三市區重建局 
項目資料單張 

(應與附錄三附頁九一併閱讀) 
 

 

項目地址、名稱及參考欄目 
地址:  堅尼地城新海旁  
名稱:  泓都 
參考欄目:  項目摘要第 47 項 
 
地盤資料 
面積（平方米） 6,075 
原有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24,808 
樓宇數目 15 

 
項目發展資料 
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62,904 
住宅單位 1,182 
商業樓面（平方米） 0 
其他用途（平方米） 0 
政府/團體/社區設施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110 
休憩用地（平方米） 2,300 
項目需時 11 年 

 
里程碑 

 日期 
中原城市領先指數 
(1997 年 7 月=100) 

差餉物業估價署 
住宅物業售價指數 

(1999 年=100) 
  

指數 
自發出物業收

購建議後的 
變動比率 

指數 
自發出物業收

購建議後的 
變動比率 

前土發公司開展項目 1996/97 95.8  162.2  
發出物業收購建議 1997 年 7 月 97.9 100.0

% 
167.2 100.0% 

項目協議 1998 年 3 月 73.5 75.1% 138.7 83.0% 
銷售單位 2005 年 1 月 49.5 50.6%  85.7 51.3% 
項目完成年份 2007/08 72.9 74.5% 126.4 75.6% 

 



 
 

財務資料 
 港幣百萬元 

總收益 464.5  
 
總直接成本 0.0  
  
盈餘/（虧損） 464.5  
  
政府豁免補地價 無（由發展商補地價） 
  
扣除豁免補地價後淨盈餘/（虧損） 464.5  
 

備註 
 
發展商負責收購成本、發展成本、利息及補地價。 
在發還所有收購成本、發展成本、補地價、利息及管理費用予發展商後，市建局可獲

取餘下售樓收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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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三

附頁四市區重建局 
項目資料單張 

(應與附錄三附頁九一併閱讀) 
 

項目地址、名稱及參考欄目 
地址:  堅尼地城加惠民道 
名稱:  怡峯 
參考欄目:  項目摘要第 48 項 
 
地盤資料 
面積（平方米） 728 
原有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4,000 
樓宇數目 1 

 
項目發展資料 
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7,280 
住宅單位 89 
商業樓面（平方米） 0 
其他用途（平方米） 0 
政府/團體/社區設施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0 
休憩用地（平方米） 0 
項目需時 11 年 

 
里程碑 

 日期 
中原城市領先指數 
(1997 年 7 月=100) 

差餉物業估價署 
住宅物業售價指數 

(1999 年=100) 
  

指數 
自發出物業

收購建議後

的變動比率 
指數 

自發出物業收

購建議後的變

動比率 
前土發公司開展項目 1996/97 95.8  162.2  
發出物業收購建議 不適用（此乃空置政府土地） 
項目協議 2002 年 9 月 37.5 100.0 %  66.7 100.0 % 
批地 2003 年 11 月 35.9 95.7 %  64.3 96.4 % 
銷售單位 2006 年 4 月 54.3 144.8 %  93.4 140.0 % 
項目完成年份 2007/08 72.9 194.4 % 126.4 189.5 % 

 



 
 

財務資料 
 港幣百萬元 
總收益 159.2  
  
總直接成本 (8.5)  
  
盈餘/（虧損） 150.7  
  
政府豁免補地價 無（由發展商補地價） 
  
扣除豁免補地價後淨盈餘/（虧損） 150.7  
 
 

備註 
 
前土發公司負責在政府以全數地價批地前的拆卸工作。 
發展商支付所有發展成本。 
市建局收取前期款項，並在售樓收益超過某個水平後攤分售樓收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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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三

附頁五市區重建局 
項目資料單張 

(應與附錄三附頁九一併閱讀) 
 

項目地址、名稱及參考欄目 
地址:  油麻地窩打老道/雲南里 
名稱:  窩打老道 8 號 
參考欄目: 項目摘要第 49 項 
 
地盤資料 
面積（平方米） 3,869 
原有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6,610 
樓宇數目 19 
 
項目發展資料 
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32,012 
住宅單位 576 
商業樓面（平方米） 0 
其他用途（平方米） 0 
政府/團體/社區設施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0 
休憩用地（平方米） 1,650 
項目需時 19 年 
 
里程碑 

 日期 
中原城市領先指數 
(1997 年 7 月=100) 

差餉物業估價署 
住宅物業售價指數 

(1999 年=100) 
  

指數 
自發出物業收

購建議後的 
變動比率 

指數 
自發出物業收

購建議後的 
變動比率 

前土發公司開展項目 1988/89 不適用  39.4  
項目協議 1989 年 2 月 不適用  39.4  
發出物業收購建議 1996 年 5 月 64.4 100.0% 113.5 100.0% 
銷售單位 2004 年 3 月 44.4 68.9%  78.1  68.8% 
項目完成年份 2007/08 72.9 113.2% 126.4 111.4% 
 



 
 

財務資料 
 港幣百萬元 
總收益 135.5  
  
總直接成本 (5.9)  
  
盈餘/（虧損） 129.6  
  
政府豁免補地價 無（由發展商補地價） 
  
扣除豁免補地價後淨盈餘/（虧損） 129.6  
 

備註 
 
發展商支付所有收購成本及補地價。 

市建局收取保證金及與發展商攤分盈餘。 
由於需要改動設計，加上規劃程序需時，故經過一段長時間才進行收購工作。 

附錄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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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三

附頁六市區重建局 
項目資料單張 

(應與附錄三附頁九一併閱讀) 
 

項目地址、名稱及參考欄目 
地址:  上環皇后街 
名稱: 帝后華庭 
參考欄目:  項目摘要第 50 項 
 
地盤資料 
面積（平方米） 7,964 
原有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25,792 
樓宇數目 50 

 
項目發展資料 
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66,233 
住宅單位 1,148 
商業樓面（平方米） 400 
其他用途（平方米） 0 
政府/團體/社區設施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5,254 
休憩用地（平方米） 1,200 
項目需時 17 年 

 
里程碑 

 日期 
中原城市領先指數 
(1997 年 7 月=100) 

差餉物業估價署 
住宅物業售價指數 

(1999 年=100) 

  
指數 

自發出物業收

購建議後的 
變動比率 

指數 
自發出物業收

購建議後的 
變動比率 

前土發公司開展項目 1990/91 不適用  49.6   
發出物業收購建議 1991 年 8 月 不適用  65.5 100.0% 
項目協議 1993 年 10 月 不適用  95.5 145.8% 
銷售單位 2002 年 11 月 36.0  65.1 99.4% 
項目完成年份 2007/08 72.9 126.4 193.0% 

 



 
 

財務資料 
 港幣百萬元 
總收益 576.7  
  
總直接成本 (13.2)  
  
盈餘/（虧損） 563.5  
  
政府豁免補地價 無（由發展商補地價） 
  
扣除豁免補地價後淨盈餘/（虧損） 563.5  
 

備註 
 
發展商支付所有收購成本、發展成本、利息及補地價，並獲取所有售樓收益。 

市建局收取保證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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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三

附頁七市區重建局 
項目資料單張 

(應與附錄三附頁九一併閱讀) 
 

項目地址、名稱及參考欄目 
地址:  旺角亞皆老街/上海街 
名稱:  朗豪坊 
參考欄目:  項目摘要第 51 項 
 
地盤資料 
面積（平方米） 11,976 
原有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40,810 
樓宇數目 58 

 
項目發展資料 
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167,414 
住宅單位 0 
商業樓面（平方米） 160,866 
其他用途（平方米） 0 
政府/團體/社區設施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6,548 
休憩用地（平方米） 1,100 
項目需時 17 年 
 
里程碑 

 日期 
中原城市領先指數 
(1997 年 7 月=100) 

差餉物業估價署 
住宅物業售價指數 

(1999 年=100) 
  

指數 
自發出物業

收購建議後

的變動比率

指數 
自發出物業

收購建議後

的變動比率 
前土發公司開展項目 1988/89 不適用 39.4  
項目協議 1989 年 2 月 不適用 39.4  
發出物業收購建議 1989 年 8 月 不適用 39.2 100.0% 
銷售單位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
項目完成年份 2005/06 54.1 92.6 236.2% 

 



 
 

財務資料 
 港幣百萬元 
總收益 450.0  
  
總直接成本 (324.0)  
  
盈餘/（虧損） 126.0  
  
政府豁免補地價 無（由發展商補地價） 
  
扣除豁免補地價後淨盈餘/（虧損） 126.0  
 

備註 
 
前土發公司負責部分收購成本。 
發展商支付餘下收購成本及補地價，現持有落成物業。 

附錄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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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三

附頁八市區重建局 
項目資料單張 

(應與附錄三附頁九一併閱讀) 
 

項目地址、名稱及參考欄目 
地址:  旺角廣鏞街 
名稱:  百利達廣場 
參考欄目:  項目摘要第 52 項 
 
地盤資料 
面積（平方米） 1,607 
原有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4,190 
樓宇數目 10 
 
項目發展資料 
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15,160 
住宅單位 272 
商業樓面（平方米） 2,414 
其他用途（平方米） 0 
政府/團體/社區設施總樓面面積（平方米） 0 
休憩用地（平方米） 0 
項目需時 15 年 

 
里程碑 

 日期 
中原城市領先指數 
(1997 年 7 月=100) 

差餉物業估價署 
住宅物業售價指數 

(1999 年=100) 

  
指數 

自發出物業收

購建議後的 
變動比率 

指數 
自發出物業收

購建議後的 
變動比率 

前土發公司開展項目 1990/91 不適用  49.6  
發出物業收購建議 1990 年 12 月 不適用  47.3 100.0% 
項目協議 1999 年 1 月 55.7  103.8 219.5% 
銷售單位 2003 年 12 月 37.1   65.4 138.3% 
項目完成年份 2005/06 54.1   92.6 195.8% 
 



 
 

財務資料 
 港幣百萬元 
總收益 301.9  
  
總直接成本 (245.1)  
  
盈餘/（虧損） 56.8  
  
政府豁免補地價 不需換地，故不需補地價 
  
扣除豁免補地價後淨盈餘/（虧損） 56.8  
 

備註 
 
前土發公司先收購物業。 
前土發公司出售已收購物業予發展商，市建局攤分落成物業的售樓收益。 
由於封閉公用街道需時，故經過一段長時間才為項目招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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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三

附頁九
項目資料單張註釋 
 
 
1) 項目開展所屬財政年度 
 
由前土發公司開展並由市建局接手的項目，項目開展的年份為前土發公司首次在其年報

中公布為正在開展項目所屬財政年度。 
 
由市建局開展的前土發公司項目及根據《市區重建局條例》開展的項目，項目開展年份

為刊憲公布開展項目及進行人口凍結調查的年份。 
 
 
2) 項目完成日期/財政年度 
 
項目完成日期為項目內所有住宅單位售罄，所有商業及其他樓面（車位及電單車車位除

外）售罄或大部分租出的財政年度。 
 
 
3) 項目需時 
 
由開展項目至項目完成的時間。 
 
 
4) 總樓面面積 
  
項目落成時的總樓面面積。 
 
 
5) 收益 
 
收益包括適用於不同項目的下列各項 － 
 
(a) 在簽署合作發展協議時，收取合作發展伙伴的前期款項； 
 
(b) 根據合作發展協議的條款，收取自合作發展伙伴的保證金； 
 
(c) 根據合作發展協議的條款，攤分自合作發展伙伴的售樓收益盈餘，包括截至

2009/10 年度分得項目已租出商業樓面的淨租金收入，但不包括項目未售出商業

樓面的攤分價值；及 
 
(d) 收取自合作發展伙伴的淨售樓收益，用作購買前土發公司在有合作伙伴前收購

的物業。 
 
 
6) 直接成本 
 
直接成本代表每個重建項目引起的所有成本，包括適用於不同項目的（a）收購、補償

及安置成本；及（b）其他成本，包括項目引起的直接顧問費用。 
 



 
 

  

附錄三

附頁九
 

7) 補地價 
 
政府要求前土發公司為其進行的所有重建項目繳付全數補地價金額。  
 
市建局不需要補地價，原因是作為政府對市建局財政支援的一部分，市建局經財政司司

長批核的業務綱領及業務計劃內的新項目，有關用地均以象徵式地價直接批予市建局。 
 
 
8) 攤分的間接成本 
 
攤分的間接成本並未計算在個別項目的業績之內。 
 
 
9) 估計利息支出 
 
估計利息支出並未計算在個別項目的業績之內。 

 
 
 

 
－完－ 

 



附錄四 
 
 

 
政 府 以 豁 免 補 地 價 形 式  

批 地 予 市 建 局  
 
1.  引 言  
 
1.1  按 照 立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於 2002 年 6 月 21 日 呈 交 立 法 會

審 議 的 文 件 (文 件 編 號 FCR(2002-03)24)的 規 定，政 府 原

則 上 以 象 徵 式 補 地 價 批 出 經 財 政 司 司 長 批 核 的 市 建 局

業 務 計 劃 及 業 務 綱 領 內 的 新 重 建 項 目 地 盤 予 市 建 局，作

為 政 府 對 市 建 局 財 務 支 援 的 一 部 分 。 截 至 2010 年 3 月

31 日 ， 共 有 14 份 批 地 以 象 徵 式 補 地 價 批 予 市 建 局。 此

等 補 地 價 優 惠，是 政 府 對 市 建 局 在 推 行 市 區 更 新 項 目 的

重 大 財 務 支 援 。  

 
1.2  除 了 據 估 計 的 獲 豁 免 的 補 地 價 金 額 之 外，政 府 根 據《 收

回 土 地 條 例 》 (第 124 章 )行 使 收 地 權 完 成 徵 集 土 地 ， 以

便 市 建 局 在 已 收 購 部 分 業 權 的 地 盤 可 得 以 進 行 重 建，亦

是 政 府 間 接 對 市 區 更 新 計 劃 的 重 大 財 務 支 持 。  

 

1.3  本 文 件 旨 在 闡 釋 政 府 如 何 透 過 豁 免 補 地 價 以 及 上 述 兩

個 方 式 間 接 對 市 區 更 新 計 劃 作 出 支 持 。  

 
 
2.  直 接 向 市 建 局 批 出 土 地  
 

土 地 徵 集  
 

2.1  根 據 《 市 區 重 建 局 條 例 》 (第 563 章 )第 29 條 ， 市 建 局

可 向 發 展 局 局 長 提 出 申 請，要 求 局 長 向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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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會 議 建 議 根 據 《 收 回 土 地 條 例 》 (第 124 章 )收 回 市 建

局 未 能 以 自 願 形 式 收 購 的 物 業，以 及 市 建 局 已 收 購 但 業

權 有 問 題 的 物 業。若 沒 有 收 地 安 排，市 建 局 不 可 能 完 成

最 後 的 土 地 徵 集 程 序 以 進 行 重 建 。  

 

 換 地  
 
2.2. 在 完 成 徵 集 土 地 後 (即 市 建 局 完 成 收 購 後 ， 再 由 政 府 收

回 其 他 土 地 )， 市 建 局 將 會 向 地 政 總 署 申 請 批 地 ， 通 常

是 透 過 交 還 (已 收 購 地 段 )及 重 批 土 地 (新 地 段 )， 即 換 地

形 式 進 行 。 市 建 局 會 交 還 所 有 已 收 購 的 物 業 業 權 予 政

府，以 換 取 新 的 批 地 條 款 的 批 地，當 中 包 括 最 新 的 發 展

條 件，以 及 各 政 府 部 門 在 重 建 項 目 的 要 求。新 批 的 土 地

將 包 括 (i)市 建 局 已 收 購 地 段；(ii)政 府 收 回 地 段；及 (iii)

某 些 情 況 下，額 外 的 政 府 土 地，例 如 之 前 分 隔 舊 私 人 地

段 的 後 巷 ； 得 以 整 合 成 市 建 局 建 議 重 建 的 完 整 地 盤 。  

 

 

3.  補 地 價  

 

3.1 若 私 人 發 展 商 獲 准 換 地，需 於 批 地 時 按 土 地 的 全 數 市 值

補 地 價，補 地 價 金 額 由 地 政 總 署 評 估，並 扣 除 發 展 商 交

還 政 府 的 現 有 土 地 的 市 值，以 換 取 新 的 批 地。然 而，正

如 上 交 第 1.1 段 所 述，在 市 建 局 的 市 區 更 新 項 目 中，市

建 局 可 以 象 徵 式 補 地 價 取 得 批 地 或 換 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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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補 地 價 估 值  
 
3.2 地 政 總 署 為 換 地 的 補 地 價 進 行 估 價 時 ， 是 計 算 向 市 建 局

批 出 新 地 段 作 市 區 更 新 項 目 的 「 換 地 後 」 土 地 價 值 與 市

建 局 所 收 購 地 段 (「 舊 地 段 」)的「 換 地 前 」土 地 價 值 的 差

額。然 而，就 前 土 地 發 展 公 司 (土 發 公 司 )的 項 目 而 言，政

府 接 受 批 出 地 盤 的 補 地 價 金 額 是 以 地 盤 的 全 數 市 值 為 基

準，當 中 由 土 發 公 司 收 購 地 段 及 政 府 代 土 發 收 回 地 段 (土

發 公 司 會 發 還 由 政 府 收 回 地 段 的 成 本 予 政 府 )的 全 數 市

值 將 會 悉 數 歸 土 發 公 司 。 應 用 上 述 的 計 算 方 法 ， 14 個 市

建 局 項 目 在 換 地 日 獲 「 豁 免 」 的 補 地 價 金 額 見 於 附 表 。  

 
3.3 因 此 ， 地 政 總 署 就 政 府 直 接 向 市 建 局 批 地 時 「 豁 免 」 的

補 地 價 進 行 估 價 時 ， 是 計 算 於 換 地 日 ， 批 予 市 建 局 土 地

的 價 值 (「 換 地 後 」土 地 價 值 )與 市 建 局 所 收 購 地 段 及 政 府

收 回 地 段 的 價 值 (「 換 地 前 」 價 值 )的 差 額 。「 換 地 前 」 土

地 價 值 反 映 市 建 局 所 收 購 地 段 及 政 府 收 回 地 段 合 併 並 整

合 為 適 合 重 建 地 盤 的 價 值 。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有 關 合 併 地

盤 會 涵 蓋 上 文 第 2.2 段 第 (iii)節 所 述 的 額 外 政 府 土 地 。  

 
 
4. 因 政 府 收 地 以 合 併 地 盤 ， 提 升 已 徵 集 地 段 的 土 地 價 值  
 
4.1 除 了 象 徵 式 補 地 價 優 惠 外 ， 市 建 局 項 目 可 以 完 成 土 地 徵

集 程 序 ， 是 因 為 能 透 過 政 府 行 使 收 地 權 。 上 述 程 序 可 釋

放 個 別 地 段 的 重 建 價 值 。 正 如 上 文 第 3.1 段 解 釋 ， 若 市

建 局 被 視 為 私 人 發 展 商 ， 補 地 價 金 額 應 只 為 在 重 建 項 目

中 批 予 市 建 局 地 段 的 「 換 地 後 」 土 地 價 值 與 市 建 局 所 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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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 地 段 (「 舊 地 段 」)「 換 地 前 」土 地 價 值 的 差 額，上 文 第

3.2 段 所 述 市 建 局 收 購 地 段 及 政 府 收 回 地 段 合 併 後 的 土

地 價 值 不 會 計 算 在 內 。 故 此 ， 政 府 的 財 務 支 援 應 是 換 地

後 與 換 地 前 土 地 價 值 的 差 額 ， 換 地 前 土 地 價 值 應 只 計 算

市 建 局 收 購 地 段 的 價 值 ， 政 府 收 回 地 段 的 價 值 不 應 計 算

在 內 。  

 

 
5. 保 障 「 公 帑 」  
 
5.1 儘 管 市 建 局 以 象 徵 式 補 地 價 獲 批 重 建 項 目 地 盤 ， 以 推 行

市 區 更 新 項 目 (當 中 並 沒 有 計 算 引 用 收 地 權 的 價 值 )， 但

有 關 土 地 的 市 值 ， 往 往 可 藉 着 市 建 局 在 每 個 項 目 中 透 過

招 標 向 合 作 發 展 伙 伴 以 前 期 款 項 形 式 收 回 。 合 作 發 展 伙

伴 以 最 高 標 價 的 形 式 支 付 的 金 額 ， 反 映 地 盤 的 全 數 市

值 。 換 句 話 說 ， 市 建 局 可 透 過 前 期 款 項 收 回 (i)政 府 在 重

建 項 目 中 豁 免 的 補 地 價 ;(ii) 市 建 局 收 購 物 業 業 權 的 市

值； (iii)政 府 收 回 物 業 業 權 的 市 值；加 上 (iv)因 引 用 收 地

權 合 併 土 地 以 提 高 之 地 價 。 上 述 各 項 均 為 公 帑 ， 可 透 過

招 標 程 序 得 以 全 數 得 以 保 障 。  

 

 

- 完 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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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頁

項目編號 位置 批地日期

估計政府

豁免的

補地價

$百萬

1 H16 灣仔

莊士敦道
13.7.2004 191

2 K3 大角咀

櫻桃街
14.10.2004 112

3 K26 深水埗

福榮街╱福華街
17.11.2004 40

4 K19 深水埗

保安道╱順寧道
20.12.2004 45

5 K27 旺角

新填地街
8.2.2005 26

6 K30 大角咀

必發道╱洋松街
25.11.2005 78

7 H20 西營盤

第一街╱第二街
9.12.2005 527

8 H17 灣仔

皇后大道東
20.4.2007 0

9 K31 大角咀

洋松街╱松樹街
10.8.2007 90

10 K33 紅磡

必嘉圍
17.6.2008 3

11 K32 大角咀

杉樹街╱晏架街
24.6.2008 213

12 K7 YWS 觀塘

月華街╱協和街
31.12.2009 1,068

13 H15 灣仔

利東街╱麥加力歌街
25.2.2010 2,046

14 SSP/1/001
& 002

深水埗

荔枝角道╱桂林街及醫局街
16.3.2010 63

總計 4,502

估計政府豁免的補地價金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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